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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质押新规始于何时；股票质押合同什么时候会生效-
股识吧

一、股票质押新规原文是怎样的

f pretty little eyes like two black ston

二、股票质押质押权什么时候设立经济法

1.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2.其
他股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你说的股票应该是指上市公司的股票，股
票质押应当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质押权在登记时设立。

三、股权质押的期限是多久

股权质押有期限，在工商登记质押期限应当和主合同中约定的期限一致。
《担保法解释》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
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一规定依据是《物权法》原则，规定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
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合理的，但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
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就不合理了。
虽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不能在法律之外另行创设物权。
但是物权分为意定物权和法定物权。
意定物权与法定物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除了法律有强制性规定以外，当事人可
以对物权的有关内容作出约定。
《担保法》没有对担保期限作强制性规定，因而担保期限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
畴。
当事人对担保期限约定只有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时，才导致无效。
在这个问题上《担保法解释》走了极端。
实际中，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一般都设定质押期限。
法律应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时，当事人按意思自治原则设定质押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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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禁止民间股权质押融资什么时候开始的

股权质押融资也称股票质押融资，主要是以取得现金为目的，公司通过股票质押融
资取得的资金通常用来弥补流动资金不足，股票质押融资不是一种标准化产品，在
本质上更体现了一种民事合同关系，在具体的融资细节上由当事人双方合意约定。
正常情况下，无论股票是否处于限售期，均可作为质押标的。
限售股质押，在限售期先于行权时间结束的，应当认定质押合同有效。

五、股票质押合同什么时候会生效

我认为质押合同生效与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权实际生效是有区别的。
质押合同可以约定自当事方签字即可生效，但依照物权法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
付质押财产时设立”；
基金、股权“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质权自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
应收账款“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其他股权“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等等。
但达到了物权法规定的条件后，质权就实际生效了？举例来说明：甲乙双方约定，
乙将某有限公司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向甲借款100万元。
现甲乙双方签订的借贷合同、质押合同，并在工商局办理完毕股权出质登记手续。
此时的质权是否实际生效？实际没有，因为甲乙双方约定，办理完毕以上手续后，
甲才会将约定贷款转账给乙。
此时，乙还未取得贷款，借贷行为还没有发生，质权也就没有实际生效。
因此作为从合同的质押合同，其是否生效，约定的质权是否实际成立，除了达到物
权法规定的条件外，还应考虑到主合同约定内容、条件是否达到，借贷行为是否发
生。

六、股票质押合同的生效时间

根据合同来定，一般是合同签订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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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权质押开始搞了庞大什么时候到开始

搜一下：股权质押开始搞了庞大什么时候到开始

八、股权质押融资新规有哪些

股权质押融资的定义：也称股票质押融资，主要是以取得现金为目的，公司通过股
票质押融资取得的资金通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1333363366137常用来弥补流动
资金不足，股票质押融资不是一种标准化产品，在本质上更体现了一种民事合同关
系，在具体的融资细节上由当事人双方合意约定。
2008年10月，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试行规定》。
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股东即日起可以用无限售条件的股票申请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以缓解“大小非”股东资金困境，减少其抛售股票的动力。
《规定》明确发债主体限于上市公司股东，且应当是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公司最近一期末的净
资产额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
此外，为保持用于交换的股票作为担保物的信用，《规定》还对用于交换的上市公
司股票的资质提出了要求，并且明确了用于交换股票的安全保证措施，防范债券的
违约风险。
《规定》要求：公司债券交换为每股股份的价格应当不低于公告募集说明书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
在调整或修正交换价格时，如造成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数量少于未偿还可交换公司
债券全部换股所需股票的，公司必须事先补充提供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并就该等
股票设定担保，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九、股权质押合同是否需要办理备案？何时生效

何时生效? 股权质押是指经企业其他投资者同意，缴付出资的投资者依据《担保法
》的有关规定，通过签订质押合同将其已缴付出资部分形成的股权质押给质权人。
在质押期间，出质投资者作为企业投资者的身份不变，未经出质投资者企业其他投
资者同意，质权人不得转让出质股权；
未经质权人同意，出质投资者不得将已出质的股权转让或再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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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
表人姓名、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以及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
间和出资方式。
该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司章程修改未涉及登记事项的，公司应当将修改后的公
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送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该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发生变动的，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
关备案。
很显然，股权质押既不属于公司登记事项，也不属于备案事项的范围，因此无需办
理备案登记。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
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
《担保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
的有关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担保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商事法》等法律对担保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虽然外经贸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
股权质押未办理审批和备案的质押行为无效，但是该规定系部门规章而非法律，并
且与《担保法》相比，它属于下位法，是不能对抗上位法的。
因此笔者认为，质押合同并非要式合同，工商登记不是质押合同生效的要件，质押
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工商部门不需要出具生效证明文件。
【延伸阅读】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全文注册各类内资公司经营范围参考公司章程范本
下载（标准板）公司合同和公章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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